










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定修正 
總說明 

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（以下簡稱填表說明）於八十二年八月

二十日發布，期間經過九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一年五月九日修

正壹、一般事項第九點，並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九日生效。 

審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二條所定公職人員，如由

未領國民身分證之外國人擔任職務者，申報居留證統一證號已足資辨識其

身分，以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，具備中華

民國國籍屬公職候選人登記之積極要件，申報人基本資料國籍欄位應予修

正；另鑑於虛擬資產蓬勃發展，並具相當財產價值，實有檢討將虛擬資產

納入財產申報項目之必要；復查保險金額及累積已繳保險費或因實務上繳

納方式多樣致計算甚為繁瑣，為兼顧申報便利性，將現行「保險金額」、

「外幣幣別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

總額」欄位刪除。爰擬具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一點、第十七點至第二

十二點修正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 

一、修正申報人基本資料國籍欄位（修正規定貳、個別事項第一點） 

本法第二條所定公職人員，如由未領國民身分證之外國人擔任職務

者，申報居留證統一證號已足資辨識其身分並能據此辦理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實質審查等作業，爰修正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一點申報

國籍規定。 

二、將虛擬資產納入應申報財產項目（修正規定貳、個別事項第十七點及

第十九點） 

鑑於虛擬資產蓬勃發展，並具相當財產價值，實有檢討將虛擬資產納

入財產申報項目之必要，爰於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十七點將虛擬

資產明定為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，並增列第十九點規範虛擬

資產應申報內容包括名稱、所有人、單位數（顆/件）、存放機構（錢

包廠商）、帳戶名稱、取得（投資）原因及新臺幣或折合新臺幣交易

價額。 

三、修正保險應申報內容（修正規定貳、個別事項第十八點） 



考量申報保險公司、保險名稱、保單號碼、要保人、保險契約類型、

契約始日、契約終日等資訊，已能知悉要保人投保保險之類別及保險

期間等投保狀況，即可符合本法公開透明之立法意旨；至於保險金額

及累積已繳保險費或因實務上繳納方式多樣致計算甚為繁瑣，為兼

顧申報便利性，爰將本點現行第一項規定之「保險金額」、「外幣幣

別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

總額」等文字刪除，並增加「備註」欄位。 

 














